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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实施

细则

（2011年3月25日云南省水利厅公告第14号 云府登719号公布 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水工程建设的监管，保障水工程建设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和防洪规划的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试行）》（水利部令第31号），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江河、湖泊上新建、扩建以及改建并调整原有功能的水工程，适用本细则。

本细则所称水工程，是指水库、拦河闸坝、引（调、提）水工程、堤防、水电站（含航运水电枢纽工程）等在江河、湖泊上为开发、利用、控制、调配和保护水资源的各类工程。

第三条 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是水工程项目立项审批、建设的基本依据和必要条件。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内容，包括

对水工程建设是否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和防洪规划进行审查并签署的意见。

第四条 水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备案材料）报请审批（核准、备案）时，应当附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签署的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

只编制项目建议书的水工程，应当在项目建议书报请审批（核准、备案）时附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签署的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

第五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长江、珠江及其主要一级支流上建设的水工程，省际边界河流（河段）、湖泊上建设的水工程，国际河流（含跨界、边界河流和湖泊）及其主要支流上建设的水工程，其水工程规划同意书按水利部规定（水规计〔2008〕358号、水规计〔2010〕175号）由流域机构负责审查签署。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其他河流、湖泊上建设水工程，由省、州（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级管理权限负责规划同意书制度的实施和监督管理。

第六条 下列水工程，除按水利部规定由流域机构负责审查签署的，其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签署：

（一）由省级审批或核准的水工程；

（二）州（市）际边界河流（河段）、湖泊和州（市）际矛盾突出的跨州（市）河流（河段）、湖泊上建设的水工程。

第七条 下列水工程，除按水利部规定由流域机构负责审查签署或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签署的，其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由州（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签署：

（一）由州（市）级审批或核准的水工程；

（二）县际（市、区）边界河流（河段）、湖泊和县际矛盾突出的跨县（市、区）河流（河段）、湖泊上建设的水工程。

第八条 除第五条、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以外，由县（市、区）级审批或核准的水工程，其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签署。

第九条 水工程建设单位（以下简称建设单位）向有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审查签署机关）提出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申请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申请表4份；

（二）拟报批（核准、备案）的水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备案材料）一式4份；只编制项目建议书的水工程，提交拟报批的项目建议书一式4份；

（三）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材料或专题论证报告一式4份；

（四）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不少于8份（含编制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

（五）水工程建设所依据的文件，包括工程所在河流的综合规划报告、防洪规划报告及审批文件，拟报请审批（核准、备案）的水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备案材料）的审查意见；

（六）审查签署机关要求的与水工程建设有关的其他材料。

第十条 审查签署机关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予以受理，并出具书面受理通知书；

（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告知建设单位予以补正；

（三）不属于本级审查签署受理范围的，出具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不予受理通知书，并告知建设单位向有管理权限的机关提出申请。

第十一条 审查签署机关对受理的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申请，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流域综合规划和防洪规划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条件的，作出批准的决定，并签署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

（一）水工程建设规模、任务等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和防洪规划的总体要求或水工程规模、任务等符合审查通过的专题论证报告；

（二）建设规模等级（别）和标准符合《防洪标准》及其他有关技术和管理规定的要求；

（三）不影响其他水工程，或者有消除影响的补救措施。

水工程建设不符合前款规定条件之一的，审查签署机关应当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下达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不予签署通知书，并说明不予批准的理由和依据。

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可以对水工程的设计方案和管理措施提出有关要求。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提出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申请前，应按下列要求委托流域综合规划和防洪规划的编制单位或者有相应工程咨询资质、勘察设计资质的单位，编制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

大型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的编制单位应具有甲级工程咨询、勘察设计资质；中型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的编制单位应具有乙级或乙级以上工程咨询、勘察设计资质；小型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的编制单位应具有丙级或丙级以上工程咨询、勘察设计资质。

第十三条 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分两类编制。对水工程所在江河、湖泊的流域综合规划或防洪规划已经批复的，主要就水工程建设的规划符合性进行分析。对水工程所在江河、湖泊的流域综合规划或防洪规划尚未编制或者批复的，水工程的任务、规模与流域综合规划或防洪规划中确定的该工程建设任务、规模有较大调整的，水工程未列入流域综合规划或防洪规划的，应就水工程建设是否符合流域治理、开发、保护的要求或者防洪的要求进行专题论证。

国家有关部门、流域机构对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编制内容有具体要求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 审查签署机关对建设单位报送的相关资料和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进行审查，必要时，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审查过程中，可以征求与水工程有关的下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被征求部门应当自收到征求意见函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审查签署机关提交书面意见。

第十五条 审查签署机关应当自受理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申请之日起13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13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级单位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建设单位。

审查过程中，组织专家进行论证所需时间、征求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所需时间以及建设单位按照审查要求对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论证报告等申请材料进行修改完善所需时间，不包括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审查签署机关应当将所需时间告知建设单位。

第十六条 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签署后，出现以下情形的，应重新申请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

（一）水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备案材料）未能获得审批（核准、备案）需要重新编制的；

（二）水工程尚未开工建设，而所依据的综合规划和防洪规划进行了修编，水工程按原签署意见建设则将会对流域造成较大影响的；

（三）水工程的任务、规模、建设地点或者建设方案等进行修改调整的。

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签署后5年内工程未开工建设，或水工程未能获得审批（核准、备案）的，该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自行失效。

第十七条 上级审查签署机关签署的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应当抄送与水工程有关的下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签署的规划同意书，应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签署的规划同意书进行监督。

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年的2月10日前，向州（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本行政区域内上一年度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查签署情况。州（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年的2月20日前，向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本行政区域内上一年度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查签署情况。

第十八条 审查签署机关应当对其审查签署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水工程的建设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审查签署机关在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进行实地调查，建设单位应当给予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第十九条 审查签署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细则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九条 建设单位未取得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擅自建设水工程，或者违反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的要求建设水工程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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